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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芳芳、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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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档案工作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学校及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加强对档案工作

的领导和管理。为了加强学校的档案工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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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档案的归档类别、归档原则、归档材料要求、档案管理职责分工、档案开放的规

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档案室及下设二级档案室档案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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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管理类

4.5 科研出版类

4.6 学籍管理类

4.7 基本建设类

4.8 财务档案类

4.9 其他类

5 归档原则

5.1 学校对科研成果、产品规划与试制、基建工程等进行鉴定、验收时必须有本部门负责档案的人员

参加，对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加以审查，签署意见。没有完整、准确系统的文件材料的项目原则上不予验

收，不予上报成果。

5.2 学校逐步实行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课题组立卷的制度。由立卷人按文件材料的自然形成规律，加

以系统整理组卷，编排页号或件号，填写卷内目录。

5.3 学校档案按照部门业务进行归档，并由部门负责保存。

5.4 学校教职工个人在其从事教学、科研、党政管理等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载体形式的文件材料，

必须按照规定向学校相关部门移交，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对于个人在其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重要文

件材料，学校可通过征集、代管等多种形式进行管理。

6 归档材料要求

6.1 归档文件材料要求

6.1.1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齐全完整，内容真实可靠，手续完备，需签字盖章的必须签字盖章。

6.1.2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质地优良、书写字迹清楚，手写部分一律用毛笔、黑色签字笔、炭素墨水或

蓝黑墨水钢笔书写，禁用圆珠笔、铅笔、纯蓝墨水钢笔、红墨水钢笔书写。

6.1.3 归档案卷外观要整齐，尺寸大的要通过裁剪、折叠整齐，尺寸小的要粘贴在正规文件用纸上保

证与整卷大小一致，有破损的应予修裱。

6.1.4 归档文件材料中不能有金属物，整理时必须去除金属物。

6.1.5 归档文件材料要以卷为单位用铅笔在有文字的页面上逐页编写流水页号，页号编在正面的右上

角，反面的左上角，没有文字的页面不必编写页号。

6.1.6 归档的文件材料原则上必须是原件，一般禁止用复印件归档；一般归档一份，重要的归档二份，

有电子文件的电子文件必须归档。

6.1.7 归档文件材料有电子文件的必须提交电子文档。

6.1.8 归档时，每个案卷前应有案卷封面、卷内文件目录、卷内备考表。

6.2 归档时间

6.2.1 学校各党政教学等部门，须在次年四月底前归档。

6.2.2 科研、基建等部门，须在项目完成后两个月内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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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档案管理职责分工

7.1 党政管理类、其他类由综合管理部负责归档保存。

7.2 劳动人事类、教师发展类由组织人事部负责归档保存。

7.3 教学管理类、科研出版类由教学科研部负责归档保存。

7.4 学籍管理类由学生发展部负责归档保存。

7.5 财务档案类由财务资产部负责归档保存。

7.6 基本建设类由后勤保障部负责归档，按照基建档案行业规范整理归档后，移交到综合管理部保管。

8 档案开放

8.1 档案开放范围

8.1.1 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

8.1.2 不涉及专利或技术秘密。

8.1.3 不涉及个人隐私。

8.1.4 档案形成部门未规定限制利用。

8.2 开放原则

8.2.1 学校所保存的档案，主要供本校利用。

8.2.2 其他单位或个人需查阅时，应持介绍信，经分管档案室校领导同意后，方可查阅。

8.2.3 如需利用的档案涉及重大问题，须经校长批准。

8.2.4 港澳和台湾同胞、海外华侨要求利用档案，须经有关主管部门介绍。

8.2.5 外国机关或个人要求利用档案，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8.3 申请流程

8.3.1 其他单位或个人需查阅时，应持介绍信。

8.3.2 向保存档案部门提交《利用档案申请表》，说明利用档案目的和范围。

8.3.3 经领导审批同意后即可查阅档案。如需利用的档案涉及重大问题，须经学校主要领导批准。

8.3.4 利用者要求复制档案，一般由档案室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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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查（借）阅档案审批表

证件 介绍信 借阅 现场查阅

申

请

借阅人姓名 申请日期：

借阅理由及用途说明

档案性质 重要档案 一般档案

档案内容

借出时间 年 月 日 借阅人签字：

归还时间 年 月 日 借阅人签字：

审

批

部门领导

签字

分管领导

签字

主要领导

签字

说明：重要档案须有学校主要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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